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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医疗纠纷走上了
“调”的路

挂牌头一天，魏有田就“开了张”。

一 患 者 已 89 岁 高 龄 ，住 院 治 疗 数

日，出院时略感不适。医生好心相劝：

“再住一天，观察观察。”没成想，当晚老

人离世。

“家属叫了几十个人到医院，闹得

不像样子。”虽然满口应承下来，可魏有

田心里也没底。他在法院工作半生，当

过民事审判庭庭长，审了不少案子，做

过 很 多 调 解 ，“但 医 疗 纠 纷 ，以 前 没 碰

过，大姑娘坐轿头一回。”

调 解 室 不 大 ，患 者 家 属 来 了 十 几

人，挤得水泄不通。看脸色，都在气头

上；又饿着肚子，一言不合就炸窝。魏

有 田 毕 竟 见 识 多 ，赶 紧 安 排 人 买 来 盒

饭，在场的人人有份。

吃罢，先听患者家属“发飙”；待气

氛稍缓，再做引导，想拿赔偿可以，但得

有依据、讲道理；最后普法，按规矩办，

不是说人多，这事就能赢。

“ 三 板 斧 ”砍 完 ，患 者 家 属 怒 气 消

了 大 半 ；再 做 医 院 工 作 ，商 谈 赔 偿 方

案 。 晚 上 10 点 左 右 ，双 方 就 签 了

协议。

头一炮打响，引来不少关注。要知

道，那时候，医闹来势汹汹，常常让各方

束手无策。

扰乱医院秩序，辱骂医务人员，屡

见不鲜。不少医院院长，动辄就被患者

家属围困，言语稍有不合，便被推来搡

去。有的长时间出不了办公室，甚至无

法如厕，只好忍到夜幕降临，趁围困者

精神疲乏才被解救。

人身安全也受威胁。江西省卫计

委副主任曾传美，以前是医政处长，负

责 医 疗 纠 纷 处 理 ，就 遇 到 过 险 情 。 一

天，有患者家属来访，径直进门，打开提

包放话：包里有刀，今天不给解决别想

脱身。随后，此人一屁股躺进沙发，死

活不走。

南昌医调中心才开门一天，几个小

时就摆平一桩“天下难事”，哪个不刮目

相看？再者，针对医闹现象，南昌市要

求公安部门强力打击医闹，维护正常的

医疗秩序。堵住了“闹”的门，医疗纠纷

走上了“调”的路。

一开始，患方大多满意而归，医院

却高兴不起来。

南昌医调中心成立半年，跟医院搞

了一次对接会。有医院负责人当场“放

炮”：有些纠纷，医院没责任，不能赔冤

枉钱，更不能像去菜市场买菜，人家要

20 万元，你们就帮着讨价还价。

不怪医院有情绪，如今回头看，南

昌医调中心常务副主任邓兴国也有反

思 ，“依 法 调 解 有 一 个 认 识 上 的 过 程 。

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案子是这样，而后陆

续有一批这样的案子，特别是一些没责

任或责任不大的案件，还是有花钱买平

安的心态，最后医院出了钱。”

怎么办？几个调解员，都来自司法

部 门 。 商 量 来 商 量 去 ，达 成 的 共 识 是

“依法调解”。

“法律讲证据，搞医疗纠纷调解，先

得分清责任。”邓兴国说，合法要摆在前

头，同时坚持以人为本。“责任不清，光

和稀泥，医调中心走不远，我们办的案

子也不实。”

2014 年是转折点。这年 5 月 1 日，

《江西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》施

行，围绕医疗纠纷预防、调解、处置、保

险、追责等关键环节，建立健全“事前预

防、事中调解、事后整改”的医疗纠纷法

治轨道处理机制。

尤为重要的是，南昌医调中心经验

被推广至全省，其法定地位和经费保障

得以明确。

经过几年摸索，南昌医调中心进入

规范发展期。

性质上，由南昌市司法局主管，严

守 第 三 方 立 场 ，既 不 与 卫 生 系 统 有 利

益 关 联 ，也 不 向 患 者 收 取 费 用 ；经 费

上 ，省 、市 两 级 财 政 每 年 拨 付 200 万

元 ；队 伍 上 ，南 昌 市 司 法 局 一 名 副 局

长 兼 任 主 任 ，邓 兴 国 和 魏 有 田 任 副 主

任 ，有 3 个 调 解 室 、6 名 专 职 调 解 员 ，

另有 20 余名外聘行政服务人员；运行

上，有 20 余项规章制度，调解文书、主

持词统一规范，案后有回访，案卷全部

归档……

“东湖区人民法院统管全市医疗纠

纷案件，在我们这里专门设立了巡回法

庭。”魏有田介绍，调、诉无缝对接，医患

双 方 达 成 调 解 协 议 ，对 执 行 还 不 放 心

的，巡回法庭可办理司法确认手续，“调

解不成想打官司的，可直接在巡回法庭

提起诉讼。”

南 昌 市 司 法 局 局 长 涂 慧 玲 介 绍 ，

依法调解、不偏不倚，让南昌医调中心

站稳了脚跟。目前南昌地区 60%以上

的 医 疗 纠 纷 ，都 通 过 南 昌 医 调 中 心

调处。

既要秉公依法“调”，
更得动之以情“解”

折腾个把月，医院道歉、赔偿，李丽

终于消了心结。

去 年 11 月 9 日 ，李 丽 父 亲 腰 酸 背

痛，到医院检查，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，

且已压迫神经。

做完微创手术第四天，李丽父亲如

厕时晕倒，经抢救好转。第二天早上 10
点多，李丽父亲如厕时再次晕倒，不幸

离世。

“太突然了，又不是什么绝症，还以

为几天就能出院。”李丽想不通，“倒不

是说手术有问题，但术后可能出现的并

发症，医生没有注意到、处理好。”

李丽向医院递交申诉材料后，一直

没 答 复 。 忍 不 住 去 问 ，就 一 句“ 没 责

任”。谈不拢，双方大吵一架，李丽血压

当场升到 180。“还说是我父亲自己下床

上厕所造成的，气得人冒火。”

后来，医院工作人员建议，到南昌

医调中心解决问题。李丽夫妇想：这些

人，肯定是一个鼻孔出气，去看看，不行

就法院见。

见 到 调 解 员 ，李 丽 夫 妇 竹 筒 倒 豆

子，把憋了一肚子的气撒出来。调解员

仔细听、认真记，讲道理、说法律。李丽

夫 妇 觉 得 ，这 里 的 人 跟 之 前 想 的 不

一样。

司 法 鉴 定 、划 分 责 任 、协 商 赔 偿

……很快，李丽父亲的事就有了结果。

李丽说，人这一辈子，谁不跟医院

打 交 道 。“遇 上 事 了 ，需 要 有 个 地 方 说

话，有人主持公道，赔多少钱是另一码

事，重要的是心里边不堵得慌。”

医 疗 纠 纷 调 解 ，既 要 秉 公 依 法

“调”，更得动之以情“解”，魏有田的体

会是，“只调不解，心里留了疙瘩，说不

定哪天就会反复。”

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，南昌医调中

心调解结案 1534 起，实际赔付 7715 余

万元。跟踪回访显示：医患双方满意率

100%。

很 多 医 疗 纠 纷 ，背 后 多 重 因 素 交

织，抽丝剥茧，会察觉诸多隐情。调解

员心不细、责任心不强，可能会埋下严

重隐患。

“ 你 叫 他 们 来 干 吗 ，你 是 什 么 意

思？”

看 到 陈 生 夫 妇 ，死 者 公 婆 气 急 败

坏，质问调解员周贤春。

“他们是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，是

纠纷当事人，叫他们来是依法办事。”周

贤春摆事实、讲道理，堵得对方不好再

说话。

这事，陈生夫妇感激不已。去年，

女 儿 到 医 院 保 胎 ，病 情 多 次 反 复 。 最

终，胎儿流产，女儿也被宣布死亡。

随后，医患双方申请立案调解。根

据司法鉴定结论，医院存在医疗过错，

该过错与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

在因果关系。

可调解了两次，周贤春发现一件怪

事 ：患 方 代 理 人 只 有 一 个 —— 死 者 公

婆，而丈夫、父母从未到场。

“这么大的事，作为当事人的父母

却置身事外，太不正常了。”周贤春仔细

翻阅案卷，发现了其中的疑点，“委托书

上的签名笔迹、手印，都是同一个人的，

而且只有死者公婆的联系电话。”

通过医院，周贤春拿到了陈生的联

系方式，于是便有了上面的一幕。

“女儿出事后，她公婆找我拿身份

证和户口簿，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”当

时 的 陈 生 夫 妇 ，正 沉 浸 在 巨 大 的 悲 痛

中，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。

经 过 协 商 ，医 院 最 终 赔 付 35 万

元 。 按 理 说 ，调 解 程 序 到 此 为 止 。 可

看 到 死 者 公 婆 又 和 陈 生 夫 妇 大 闹 ，想

多分些钱，周贤春决定管管闲事。

凭借多年当法官的经验，周贤春按

法律规定，把钱分了三份：女婿拿了 11
万元，陈生夫妇各拿了 12 万元。死者

公婆一开始不甘心，私下咨询了律师，

最终也无话可说。

“女儿出事以后，不少亲戚朋友叫

我上法院、去上访，周主任劝我别去，说

我们调解你就放心，一定公平公正。”陈

生说，要不是周贤春做事周到细致，“现

在还不知会闹成什么样。”

“ 这 闲 事 不 管 ，万 一 陈 生 跟 亲 家

闹 起 来 ，最 后 火 还 会 烧 到 医 院 头 上 。”

周 贤 春 说 ，医 疗 纠 纷 化 解 不 易 ，有 时

需 要 往 前 多 迈 一 步 ，尽 最 大 努 力 减 少

隐患。

不能一直坐在那，吃
老本、守摊子

2016 年，成功率 78%；2017 年，成功

率 74.73%。

这组数据，李思胜时常念叨。做了

两年调解员，每个调解不成功的案件，

他更加记在心里，没事就翻出来琢磨。

有个刚出生的婴儿，从县里的医院

转到市里的医院诊治。拍胸腹连片，没

有发现问题，几天后出院前再拍，有个

疑点，但医生没作解释，而是让一周后

回来复查。

孩子太小，家长担心，过了 3 天就到

医院复查。拍片子一看，孩子的锁骨断

了，而且已经结痂。家长上医院理论无

果，找到南昌医调中心。

按程序，李思胜征求了医患双方意

见，选定通过专家咨询来划分责任。看

完病例，现场问询，外请专家最后形成

结论：医院没责任。

“ 这 怎 么 可 能 ？ 锁 骨 断 了 ，3 天 能

长成这样？肯定是医院护理有问题。”

可 有 专 家 咨 询 意 见 在 手 ，院 方 坚 持 不

赔 偿 ，李 思 胜 也 备 感 无 奈 。“调 解 程 序

至此就算结束了，家长当然不同意，后

来 怎 么 处 理 的 我 不 了 解 ，但 心 里 真 的

挺遗憾。”

调解能否成功，与专家咨询和鉴定

结果关系紧密。但现实是，想拿到医患

双方都认可的结论并不容易。

专家咨询，操作起来简单快捷。不

过，外请专家虽然多是业内翘楚，但同

在 卫 生 系 统 工 作 ，顾 忌 同 行 情 面 。 有

时 ，责 任 划 分 模 糊 ；有 时 ，结 论 难 以

服人。

对于鉴定，社会也有争议。按照法

律 规 定 ，医 疗 纠 纷 可 通 过 医 疗 事 故 技

术 鉴 定 和 司 法 鉴 定 两 种 方 式 区 分 责

任 。 二 者 的 根 本 不 同 ，在 于 司 法 鉴 定

是 用 法 学 理 论 研 究 分 析 医 疗 结 果 ，医

疗事故技术鉴定是用医学理论研究分

析医疗行为。

“司法鉴定机构多为市场化运作，

缺 乏 足 够 专 业 的 专 家 资 源 ，会 导 致 鉴

定结果的公正性有偏差。”江西省卫计

委 医 政 医 管 处 副 处 长 梁 斌 坦 陈 ，医 疗

事 故 技 术 鉴 定 ，又 因 为 鉴 定 者 的 医 生

身 份 问 题 ，往 往 不 被 患 者 认 可 。“两 种

鉴 定 方 式 ，在 责 任 认 定 上 可 能 会 存 在

20%的差异。”

南昌医调中心调解的案件中，患方

选择的多是司法鉴定。7 年时间，南昌

医调中心只进行过 29 起医疗事故技术

鉴定。

除了调解工作中的困惑，南昌医调

中心自身也在经历“七年之痒”。

人员结构年龄偏大，调解员的平均

年龄在 60 岁以上。魏有田虽有万般不

舍，但岁月不饶人。对南昌医调中心来

说，能否找到得力干将，继续担起医疗

纠纷调解重任，现在尚不可知。

虽有法律地位和财政保障，南昌医

调中心也并非没有后顾之忧。性质上，

南昌医调中心仍属临时机构，人员编制

既非公务员或事业属性，也非企业。每

年 200 万元的经费，足以维持运转，但难

以吸引优秀的中青年人才。

以 专 家 咨 询 为 例 ，每 次 费 用 不 过

300 元，没哪个专家会看在眼里。南昌

医调中心曾尝试聘请一位资深医疗顾

问任咨询室主任，南昌市卫计委费了不

少周折，接触了不少人选，也没有找到

合适的。

“ 有 专 业 背 景 、管 理 背 景 的 人 ，还

真是不好找。”南昌市卫计委副主任车

达 平 坦 言 ，原 因 就 是 待 遇 太 低 ，“每 个

月 几 千 元 钱 的 薪 水 ，有 专 业 背 景 的 人

看不上。”

现 有 的 调 解 员 ，多 是 凭 着 热 情 做

事。大家都是退休返聘，养老金和社保

都有，不存在生活压力，也没有职业上

的进步需要。

不过，诱惑并非没有。前一阵子，

还有朋友给魏有田打电话，想介绍他到

一家仲裁机构任职，待遇比南昌医调中

心高出一大截。

“ 待 遇 不 高 ，没 有 上 升 空 间 ，事 多

人 又 累 ，还 容 易 得 罪 人 。”邓 兴 国 说 ，

现 在 的 人 员 配 置 ，好 处 是 社 会 阅 历 丰

富 、经 验 足 ，劣势是年龄偏大、结构不

合 理 、不 够 专 业 化 。“肯 定 要 考 虑 新 的

发展，应用新思维新办法，不能一直坐

在那，吃老本、守摊子。”

通过做细“调”的工
作，促进形成医患双方应
是利益共同体、而非利益
博弈方的共识

南昌医调中心正对面，就是南昌市

第一医院。这里接诊的病人，多来自南

昌所辖县区。一旦有纠纷，患者亲友召

之即来。

“原来月月有人闹，一年十几起，现

在基本上没有。”南昌市第一医院医患

调 处 办 公 室 科 长 曾 银 花 ，压 力 明 显 减

小。“超过 50%的纠纷通过南昌医调中心

协调处理，少部分通过法院判决或院内

调解。”

“医疗纠纷的症结，在于医患双方无

法就责任划分、赔偿金额达成共识。”南

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院长聂平平认为，

南昌医调中心所代表的协商机制，促使

医患双方基于权利和理性，通过反思、对

话等达成一致意见，“有效弥补沟通缺乏

或沟通有效性弱的短板。”

目前在江西市、县两级，医调中心

覆盖率已达 100%，且均有独立办公场所

和专职工作人员；1135 名人民调解员、

5472 名医学及法律专家参与。

江西省医疗纠纷处理实现五个转

变：由院内转到院外，由部门主持转到

中立第三方，由单一行政手段转到多种

综 合 手 段 ，由“以 钱 了 事 ”转 到 依 法 办

事 ，由 重 视 事 后 处 理 转 到 注 重 源 头

预防。

江 西 省 卫 计 委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：

2017 年与 2013 年相比，全省医疗纠纷总

量下降 44.2%，扰乱医疗秩序事件下降

95.3%，信访总量下降 87%。

“ 医 闹 入 刑 ，确 实 不 敢 闹 了 ，但 医

赖、医缠等新问题出现。”魏有田说，调

解难度增大，不稳定因素增多。“医疗纠

纷会长期存在，脑子里那根弦一刻也不

能放松。现在情况好了很多，压力没那

么大了，容易思想松懈。”

逮着机会，邓兴国和魏有田就忍不

住说上几句，给医院提提醒。南昌医调

中心每年也会做案件分析，将调解中发

现 的 问 题 、潜 藏 的 风 险 ，及 时 向 医 院

反馈。

作为医疗纠纷当事方，医疗卫生系

统也有反思。

“长期以来，医患关系被扭曲，成了

一种消费关系。患者到医院看病，认为

花了钱就要治好病，没治好就要赔，治

坏了更要赔，有患者还到消协投诉。”江

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魏友平说，医

患双方都需要澄清认识，“医学不是万

能的。”

“医生要提高医疗质量，更要提高

医德和沟通技巧，真正以病人为中心。”

南昌市第一医院党委委员、工会主席熊

锋宝说，比如做胃镜，医生什么也不说，

就一根管子捅进去，病人肯定很恐惧，

“如果提前说会有不舒服、会难受，患者

就有心理预期。”

“医患双方应是利益共同体，而非

利益博弈方，双方共同的敌人是疾病。”

江西省卫计委主任丁晓群表示，构建和

谐医患关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长远的

办法靠深化改革、增加投入，解决体制

机制和资源不均衡的问题。“眼前的办

法是，医疗卫生单位要提高医疗服务水

平，最大限度避免医疗事故，改善就医

体验，真正走进患者心里，减少医疗纠

纷出现的风险点。”

医 患 关 系 回 归 正 常 ，需 要 各 方 持

续 发 力 。 以 南 昌 医 调 中 心 为 代 表 的

医 疗 纠 纷 处 理 模 式 ，依 然 承 载 各 方

厚望。

3 月 28 日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

会召开第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加

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强调

要坚持党的领导、依法推动、择优选聘、

专兼结合，优化队伍结构，着力提高素

质，完善管理制度，强化工作保障，努力

建设一支政治合格、熟悉业务、热心公

益、公道正派、秉持中立的人民调解员

队伍。

“ 南 昌 医 调 中 心 的 根 本 理 念 是 人

民 调 解 ，体 现 的 是 人 民 调 解 制 度 的 强

大生命力。”涂慧玲说，人民调解快捷、

方 便 、实 惠 ，是 维 护 社 会 和 谐 稳 定 的

“第 一 道 防 线 ”，在 依 法 治 国 实 践 中 不

可 或 缺 。“有 了 顶 层 设 计 ，还 需 细 化 落

实 。 什 么 样 的 人 能 当 调 解 员 、怎 么 吸

引 专 业 人 才 等 ，都 是 今 后 要 探 索 解 决

的问题。”

生于医疗纠纷的多发时期，7 岁的

南 昌 医 调 中 心 ，如 今 迎 来 新 的 发 展

契机。

（文中李丽、陈生系化名）

上图：南昌医调中心调解现场，医

院工作人员阐述己方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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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年前，南昌市出台《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

法》，司法行政、卫生、法院、公安等多部门参与医疗

纠纷化解。

南昌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、南昌地区医

疗纠纷调处中心（简称南昌医调中心）挂牌成立，以

第三方身份，循法治原则，专事医疗纠纷调处。

魏有田刚从法院退休，就被南昌医调中心聘请，

当起调解员。

7 年来，不只是南昌，各地疏堵结合，综合施策，

医闹现象多销声匿迹，医疗秩序好转。这其中，也

有魏有田的心血。

有 医 患 关 系 ，就 有 医 疗 纠 纷 ，新 情 况 不 断 出

现 ，医 患 关 系 的 理 顺 ，仍 需 做 大 量 艰 苦 细 致 的

工作。

爬坡过坎，魏有田和南昌医调中心，一路收获赞

誉，也面临诸多困惑，更在进行新的探索。

■人民眼·医疗纠纷化解R


